海南大学关于做好“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通知

	


相关单位及研究生：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执行工作的函（留金发【2012】3046号）”文件精神，国家留学基金委2013年将继续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3年的项目选拔时间调整为一批。申报时间为2013年3月20日－4月5日，4月12日前受理各单位提交申请材料，留学基金委于5月份公布录取结果。具体信息请参见如下网址： 

1、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选派办法   http://www.csc.edu.cn/Chuguo/6a4f9d3b09254b5285c3ef6b9ce139d2.shtml 
2、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专栏
http://www.csc.edu.cn/Chuguo/7f549cfac70f48469f9a03d3b42325bf.shtml  
3、2013年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选派办法
 http://www.csc.edu.cn/Chuguo/a18a622886274b259cdf6d164852bf90.shtml 
我校2013年将继续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选派，请各单位积极组织和动员学生，根据“国家选派办法”要求的条件，创造条件，做好申报准备工作。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按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要求，于2013年3月20日－4月5日，将申请材料报送研究生处审核。
咨询电话：6627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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